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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修
行
的
福
德
因
緣
在
於
改
造
而
非
創
造

「
有
情
」
一
生
的
發
心
與
發
心
內
容
、
品
質
，
不
因
為
你

的
企
圖
心
而
呈
現
。
「
發
心
」
有
不
可
思
議
的
層
次
、
面
向
，

我
們
要
關
注
到
能
開
創
的
積
極
面
，
這
努
力
必
然
展
現
力
量
，

但
負
面
的
銷
毀
因
緣
也
隨
著
這
些
去
感
召
，
改
變
就
是
最
好
的

創
造
，
要
打
理
現
在
的
自
己
才
能
再
創
造
另
外
一
個
光
明
的
自

己
。
實
質
上
是
改
造
才
合
乎
創
造
，
這
才
是
前
面
所
造
的
因
緣

的
一
個
後
續
的
「
緣
起
」
，
隨
順
因
緣
肯
定
是
要
在
隨
順
的
當

下
放
棄
自
我
的
堅
執
，
鬆
脫
自
己
的
主
見
和
情
緒
障
礙
。
要
能

掌
握
因
緣
，
首
先
排
除
自
己
的
不
良
情
緒
，
將
「
緣
起
」
作
為

開
發
身
心
的
建
立
。
一
個
煩
惱
心
、
執
見
重
的
人
，
他
的
觀
念

、
情
緒
反
應
，
必
然
有
一
套
特
定
的
路
向
，
良
好
的
時
節
因
緣

也
難
感
受
得
到
；
相
反
的
，
能
放
下
執
見
的
人
，
自
然
能
善
巧

的
善
用
因
緣
成
就
自
己
。
所
以
，
修
行
的
福
德
因
緣
就
在
自
己

的
一
念
心
中
，
「
心
」
在
什
麼
狀
態
下
，
「
機
會
」
就
在
那
裡

現
起
。

學
佛
路
上
要
學
習
放
下
自
以
為
是
的
習
性
，
常
檢
視
「
心

」
是
否
堅
持
著
非
要
這
樣
，
非
要
那
樣
。
如
果
是
這
樣
，
就
要

放
下
己
見
，
為
自
他
留
些
餘
地
。
「
佛
法
」
的
修
行
必
定
要
用

在
生
活
的
內
容
，
與
人
共
事
若
能
多
留
「
餘
地
」
，
轉
圜
的
可

能
性
越
大
，
才
能
創
造
學
習
的
機
會
。
懂
得
待
人
處
事
的
人
，

必
多
留
「
餘
地
」
，
這
些
「
餘
地
」
就
是
緣
起
的
機
會
。
以
上

所
談
的
都
屬
「
緣
起
」
的
內
容
，
它
是
促
成
整
個
修
行
生
命
的

基
因
，
如
何
選
擇
，
如
何
引
導
自
己
，
然
後
「
加
強
力
道
」
讓

自
己
再
靠
近
緣
起
法
義
，
並
自
我
要
求
，
才
名
「
真
精
進
」
。

除
了
從
文
字
理
解
「
緣
起
」
，
也
要
用
心
思
考
和
觀
察
，

每
個
現
象
都
是
「
緣
起
」
系
統
的
內
容
。
世
間
的
一
切
都
是
「

人
」
可
以
造
作
的
，
如
「
要
怎
麼
收
穫
，
就
怎
麼
栽
」
的
道
理

一
樣
，
「
機
會
」
都
在
於
自
己
，
「
可
能
性
」
也
在
個
人
的
努

力
中
。
「
緣
起
」
的
主
宰
和
絕
對
性
，
都
在
你
我
強
而
有
力
的

心
力
下
成
就
的
，
當
怎
麼
看
到
機
會
？
如
何
開
創
修
行
因
緣
？

在
哪
裡
使
力
？
如
何
靠
近
每
一
「
修
行
」
機
會
？
多
想
想
為
何

大
乘
三
系─

性
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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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樣
的
環
境
會
長
養
出
很
不
相
同
的
「
行
者
」
內
涵
，
所
以
修

行
的
權
利
，
因
緣
的
掌
握
，
全
然
在
於
自
己
。

(一)
依
循
緣
起
在
生
活
中
長
養
福
慧

從
比
較
親
切
的
角
度
來
了
解
「
緣
起
法
」
，
漸
漸
終
有
「

與
法
同
在
」
的
親
切
。
原
來
世
間
的
一
切
都
是
「
緣
起
」
所
成

，
很
多
的
關
係
、
狀
況
、
內
容
，
絕
對
是
它
解
釋
的
重
點
。
我

們
要
成
就
的
「
修
行
」
目
標
，
而
且
生
命
個
體
「
存
在
」
著
色

心
的
內
容
，
「
色
法
」
如
同
機
器
，
主
要
是
精
神
活
動
，
它
駕

馭
色
身
，
透
過
行
動
產
生
後
遺
的
力
量
，
形
成
了
「
修
行
」
的

深
淺
度
，
因
此
千
萬
不
可
放
逸
，
身
口
意
三
業
要
謹
慎
，
道
友

之
間
輾
轉
相
勸
、
相
教
能
增
長
福
報
，
而
福
報
又
可
以
長
養
智

慧
。

生
活
中
呈
現
的
業
果
因
緣
自
己
如
何
承
擔
？
要
看
到
自
己

的
無
明
煩
惱
，
才
有
轉
變
的
可
能
。
我
們
因
有
佛
法
的
引
導
，

覺
照
的
訓
練
，
能
預
想
因
果
輪
迴
故
不
敢
造
次
，
不
以
自
我
意

識
橫
衝
直
闖
，
「
善
根
」
就
在
這
兒
長
養
。
因
此
，
只
要
「
知

覺
力
」
存
在
，
「
機
會
」
就
會
存
在
，
任
何
人
也
擋
不
住
你
的

進
步
。
佛
陀
所
說
法
的
「
無
上
」
，
之
所
以
令
人
恭
敬
就
在
於

此
。

講
「
緣
起
」
從
有
情
來
說
，
要
從
「
心
」
的
數
數
激
發
，

一
再
提
起
，
才
構
成
「
修
道
」
因
緣
中
不
可
缺
少
的
親
因
。
佛

法
講
「
作
意
」
，
不
斷
的
在
道
念
上
作
意
，
後
念
的
作
意
代
換

前
念
，
乃
至
當
下
的
每
一
念
自
然
升
起
「
對
治
」
的
作
用
。
因

為
凡
夫
的
習
氣
都
是
懶
散
、
好
逸
惡
勞
，
所
以
必
要
用
後
念
與

自
己
的
前
念
博
鬥
，
才
能
讓
自
己
安
穩
的
在
佛
道
上
行
進
。
身

為
佛
子
如
果
隨
順
、
縱
容
自
己
的
意
念
和
行
為
習
慣
，
眼
中
只

有
自
己
，
這
樣
難
以
累
積
「
福
報
」
。
若
能
為
別
人
設
想
，
為

團
體
努
力
，
將
是
增
長
「
福
德
」
的
機
會
，
這
些
因
緣
將
來
必

定
感
果
。

「
緣
起
」
必
定
是
「
依
因
託
緣
」
而
存
在
，
而
因
與
緣
都

沒
有
定
點
，
一
切
都
在
可
能
性
中
，
所
以
可
以
廣
遍
。
因
此
「

上
帝
」
不
只
一
個
，
以
「
佛
教
」
來
說
，
人
人
皆
可
成
佛
。
如

果
你
真
想
「
與
佛
同
在
」
就
必
須
努
力
，
成
不
成
佛
完
全
由
生

命
「
內
容
」
來
決
定
，
不
是
外
在
的
表
象
，
所
以
「
修
行
」
講

直
心
。
「
因
緣
」
肯
定
不
是
單
一
，
它
雖
有
一
個
主
因
，
但
因

中
有
因
，
緣
中
更
有
無
盡
的
緣
。
世
尊
在
菩
提
樹
下
觀
「
緣
起

」
，
見
「
緣
起
」
的
種
種
相
狀
、
功
能
、
業
用
，
祂
在
這
裡
解

悟
了
生
命
的
種
種
，
我
們
也
看
遍
修
道
資
料
，
為
什
麼
不
能
「

開
悟
」
呢
？
這
裡
有
通
達
不
了
的
內
容
，
因
為
在
「
我
」
上
擺

不
平
，
因
此
很
難
「
觸
」
到
修
行
的
主
題
，
只
有
「
鬆
」
掉
自

我
執
見
，
才
是
修
行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真
正
觀
「
緣
起
」
，
在
原

始
經
典
上
說
：
「
見
緣
起
即
見
法
」
。
大
乘
佛
教
說
：
「
證
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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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見
法
，
即
現
證
法
性
」
。
道
理
似
懂
，
卻
不
能
見
道
。
若
真

心
學
佛
，
應
當
把
這
些
話
納
入
身
心
勤
加
思
惟
，
觀
自
己
的
種

種
「
緣
起
」
，
會
看
到
很
多
被
業
緣
牽
扯
、
無
法
超
越
的
情
見
。

(二)
一
切
有
情
都
依
因
緣
而
存
在

凡
夫
對
一
切
法
有
「
自
性
覺
」
，
所
謂
「
自
性
」
就
是
一

切
法
有
它
的
青
黃
赤
白
、
長
短
方
圓
的
本
體
（
實
體
）
存
在
，

經
典
說
：
「
五
蘊
皆
空
、
四
大
非
我
」
，
然
而
任
何
時
候
的
「

我
」
卻
很
堅
韌
，
這
樣
的
錯
覺
就
是
「
自
性
覺
」
。
常
說
：
「

一
切
法
無
自
性
」
，
廣
說
一
切
法
，
就
能
藉
此
通
達
「
我
」
這

個
主
體
的
存
在
也
是
無
自
性
。
然
而
人
們
思
考
的
角
度
往
往
是

反
其
道
而
行
，
不
斷
的
繞
在
你
、
我
、
他
，
有
了
這
些
，
衝
突

性
就
出
現
，
構
成
了
這
個
苦
難
的
世
間
。

「
佛
法
」
能
消
除
世
間
的
苦
難
，
因
此
我
們
「
出
家
」
的

目
的
就
是
為
了
要
消
除
自
己
對
生
命
深
度
的
錯
覺
、
誤
會
。
佛

陀
說
一
切
有
情
都
「
依
因
託
緣
」
而
有
的
，
如
何
「
依
因
託
緣

」
呢
？
就
是
佛
陀
所
說
十
二
緣
起
支
的
內
容
。
我
們
可
以
在
煮

飯
、
掃
地
、
劈
柴
等
任
何
時
候
，
用
功
思
惟
「
緣
起
」
的
內
容

，
會
有
一
份
警
覺
性
，
不
自
我
膨
脹
、
不
自
以
為
是
，
常
對
自

我
生
起
觀
察
和
對
治
的
作
用
。
如
果
生
活
裡
沒
有
重
心
，
腦
海

裡
沒
有
思
考
這
個
主
題
，
生
活
內
容
裡
肯
定
會
都
是
人
我
是
非

沒
完
沒
了
。

佛
法
談
一
切
存
在
基
本
不
變
的
法
則
是
緣
起
空
義
，
當
我

們
在
探
討
時
常
常
流
於
「
心
外
追
求
（
不
確
實
際
）
」
的
說
明

。
談
「
空
性
、
性
空
」
有
時
忽
略
了
必
要
明
白
的
內
容
。
以
我

們
的
程
度
，
該
從
哪
兒
方
能
了
解
「
空
」
的
內
容
？
忽
略
「
空

義
」
現
起
「
緣
起
」
的
功
能
，
都
在
我
們
的
「
存
在
」
乃
至
存

在
所
依
的
周
邊
種
種
，
之
前
常
談
這
些
只
是
為
了
要
解
除
因
為

不
明
白
、
見
不
到
所
引
申
出
來
的
種
種
過
失
與
痛
苦
，
當
真
能

看
到
這
個
事
實
時
，
存
在
的
一
切
困
擾
、
障
礙
就
能
比
較
釋
懷

，
對
所
遭
遇
的
一
切
會
比
較
理
性
，
正
確
的
去
面
對
它
。
至
於

說
空
是
為
了
破
有
，
但
是
「
空
」
真
不
是
那
麼
容
易
能
見
到
的

，
而
下
手
處
又
必
須
由
「
有
」
才
能
見
「
空
」
。

生
命
的
存
在
就
是
「
有
」
，
如
果
警
覺
性
夠
，
就
可
以
看

到
人
依
身
口
意
三
業
的
陷
落
、
交
錯
，
層
層
疊
疊
的
呈
現
出
「

世
間
」
的
狀
態
。
三
世
的
錯
綜
複
雜
相
牽
相
引
，
展
現
出
廣
闊

無
涯
的
世
間
，
而
「
世
間
皆
因
貪
欲
」
起
，
「
欲
貪
」
的
動
力

遍
佈
每
一
個
人
的
身
心
，
引
發
眾
生
漂
流
於
錯
誤
、
過
失
的
生

活
。
佛
法
講
「
空
」
不
是
沒
有
，
反
而
是
在
「
空
」
中
，
應
隨

空
的
本
質
，
了
解
了
本
體
是
空
，
因
不
同
的
因
緣
織
造
成
不
同

的
世
間
存
在
，
愈
是
不
同
，
我
們
在
觸
對
下
感
受
就
愈
強
烈
，

由
不
同
感
受
的
比
較
更
容
易
引
發
省
思
。
我
們
應
該
很
慶
幸
，

因
為
學
佛
有
佛
法
引
導
我
們
良
好
的
視
聽
，
不
自
暴
自
棄
、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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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行
我
素
，
否
則
將
背
離
「
存
在
」
的
事
實
而
看
不
到
自
己
，

讓
罪
惡
加
上
錯
解
招
來
無
邊
無
盡
的
果
報
，
要
認
清
學
佛
的
核

心
價
值
，
在
於
越
過
自
己
的
束
縛
和
苦
難
。

(三)
緣
起
的
法
則
就
在
一
切
法
當
中

「
緣
起
即
一
切
法
，
為
『
此
有
故
彼
有
，
此
無
故
彼
無
』

者
  1
」
，
此
說
一
切
法
皆
是
「
緣
起
」
所
生
，
「
緣
起
」
的
法

則
就
在
一
切
法
當
中
，
世
、
出
世
間
一
切
聖
凡
的
出
現
，
皆
離

不
開
這
個
法
則
。
「
此
有
故
彼
有
」
顯
示
的
是
正
面
積
極
的
建

設
所
現
起
正
面
的
一
邊
，
「
此
無
故
彼
無
」
說
明
消
亡
、
散
壞

的
那
一
邊
。
「
此
有
故
彼
有
」
的
第
一
層
意
思
是
讓
我
們
看
到

存
在
的
本
質
，
因
「
此
有
」
以
至
於
「
彼
有
」
，
在
「
有
」
存

在
的
當
下
，
看
到
是
此
彼
關
係
的
存
在
而
超
越
了
「
有
」
當
下

的
那
一
份
無
知
、
固
定
、
堅
執
的
繫
著
，
目
的
是
這
個
。

佛
世
時
的
聖
者
弟
子
，
佛
陀
一
說
「
此
有
故
彼
有
」
，
他

們
馬
上
看
到
「
有
」
下
的
前
因
後
果
，
喔
！
原
來
「
有
」
不
是

憑
空
出
現
，
不
是
固
定
存
在
的
一
個
模
樣
，
因
為
能
徹
底
看
清

，
所
以
消
融
固
體
（
本
來
）
對
他
的
壓
力
和
負
擔—

—

所
作
已

辦
，
不
受
後
有
。

我
不
否
定
「
菩
薩
道
」
，
但
再
次
的
申
明
修
「
菩
薩
道
」

必
須
要
有
「
解
脫
道
」
的
基
礎
。
有
些
人
認
為
大
、
小
乘
是
對

立
的
，
現
代
人
則
比
較
接
收
它
們
的
銜
接
性
，
我
則
認
為
大
乘

包
含
小
乘
，
小
在
大
當
中
，
大
要
有
小
的
基
礎
，
小
乘
要
有
大

乘
的
適
應
環
境
、
適
應
世
間
的
方
便
因
緣
才
能
度
生
無
量
。
我

們
都
必
須
具
足
「
解
脫
道
」
的
內
裡
功
夫
，
但
不
可
以
僅
止
於

此
，
當
以
世
尊
為
榜
樣
，
在
將
入
涅
槃
時
還
教
化
眾
生
，
就
是

「
大
乘
」
的
表
徵
，
也
是
我
們
必
須
努
力
學
習
的
目
標
。

「
此
有
故
彼
有
，
此
無
故
彼
無
」
，
它
的
第
一
層
意
義
是

讓
我
們
看
到
有
無
之
間
的
真
相
，
這
時
第
一
層
的
解
惑
、
見
道

，
此
刻
大
乘
登
地
，
小
乘
證
初
果
。
讀
經
，
要
回
到
生
活
中
來

，
老
實
、
謹
慎
在
每
一
天
中
，
在
六
根
觸
到
的
情
境
裡
，
看
到

了
有
、
無
的
真
相
嗎
？
大
體
上
我
們
不
是
落
於
這
邊
就
是
落
於

那
邊
，
有
一
個
實
質
的
「
有
」
，
就
一
定
會
有
一
個
鮮
明
的
「

無
」
，
只
要
這
個
鮮
明
還
難
以
移
動
、
豁
破
，
必
然
還
在
雙
邊

衝
突
裡
打
轉
，
所
以
「
修
行
」
的
目
標
要
看
清
楚
了
，
下
手
處

才
更
明
確
。

「
此
有
故
彼
有
，
此
無
故
彼
無
」
，
要
想
「
彼
無
」
則
必

先
「
此
無
」
，
不
想
讓
自
己
那
麼
煎
熬
就
必
先
把
「
業
因
」
切

斷
，
所
以
談
有
、
無
，
無
不
是
都
在
談
「
因
果
」
，
依
有
情
說

以
「
業
力
」
因
緣
展
現
一
切
果
報
。
我
期
許
各
位
一
起
來
惜
護

「
善
因
」
，
讓
自
己
更
盡
心
盡
力
的
在
菩
提
道
上
前
進
。

「
緣
起
即
一
切
法
」
，
要
觀
「
緣
起
」
，
「
一
切
法
」
則

都
是
所
觀
境
。
「
大
乘
」
之
所
以
廣
說
一
切
法
，
是
因
為
一
切

法
都
在
顯
示
著
真
實
。
「
此
有
故
彼
有
，
此
無
故
彼
無
」
有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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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間
只
是
此
彼
關
係
的
消
長
而
已
，
「
消
長
」
帶
來
的
錯
覺
、

染
愛
，
以
「
生
命
」
來
說
就
有
貪
生
怕
死
，
因
此
引
起
種
種
辛

苦
的
生
命
課
題
。

以
下
，
就
在
解
釋
「
此
有
故
彼
有
，
此
無
故
彼
無
」
此
彼

的
關
係
，
乍
看
之
下
有
生
有
滅
、
有
常
有
斷
，
有
來
有
去
，
實

際
是
不
來
不
去
、
不
生
不
滅
。
「
若
假
名
相
而
辯
說
之
  2
」
，

假
就
是
借
，
假
借
不
同
的
相
狀
給
予
種
種
不
同
的
名
稱
，
這
一

些
「
名
相
」
就
是
生
活
的
內
容
，
很
多
時
候
我
們
隨
著
「
名
相

」
的
顯
現
而
團
團
轉
，
不
懂
得
依
此
「
名
相
」
的
了
解
，
而
悟

入
「
名
相
」
所
依
的
世
間
。

(四)
小
結我

們
談
大
乘
佛
法
的
「
性
空
唯
名
」
，
要
明
白
佛
法
是
以

「
空
」
為
宗
旨
，
儘
管
大
小
乘
說
法
不
同
，
但
只
要
標
為
佛
法

，
「
空
」
就
是
它
的
「
實
義
」
，
是
它
法
義
的
中
心
，
本
質
是

「
空
」
。
我
們
說
「
聞
思
修
」
是
三
慧
，
所
謂
的
「
聞
慧
」
必

須
是
在
聽
聞
下
確
當
的
了
知
，
根
身
觸
境
而
生
覺
受
，
若
能
在

學
習
過
程
中
，
任
何
一
個
行
動
都
能
匯
向
這
個
宗
旨
，
那
麼
進

行
的
功
夫
次
第
就
有
「
聞
思
修
」
交
互
運
作
。
再
層
層
轉
深
交

疊
進
行
，
這
過
程
不
要
以
為
一
定
非
得
怎
樣
不
可
。
當
然
隨
聞

而
思
後
起
修
，
當
佛
弟
子
在
這
個
過
程
中
，
有
相
當
的
體
驗
後

，
前
「
聞
」
就
成
就
了
後
「
聞
」
的
基
礎
，
輾
轉
轉
深
，
其
內

容
都
不
離
「
一
切
法
空
義
」
，
乃
至
到
後
來
「
現
證
法
空
性
」

這
是
第
一
回
合
的
重
要
修
學
課
題
。

談
「
空
」
，
我
們
沒
有
「
現
證
」
的
功
夫
，
只
是
口
說
，

儘
管
如
此
，
只
要
是
佛
弟
子
絕
沒
有
拋
離
世
尊
說
法
的
要
義
而

稱
之
為
「
修
行
」
的
，
因
此
必
須
以
這
個
宗
旨
來
面
對
日
常
生

活
乃
至
宗
教
生
活
。
如
果
「
發
心
」
沒
有
把
它
歸
入
「
空
性
」

，
使
現
證
功
夫
更
提
升
，
這
樣
只
會
流
於
世
間
的
「
善
心
」
，

累
積
福
報
罷
了
！
它
可
不
是
世
尊
教
導
下
的
資
糧
。

世
尊
說
法
主
要
是
開
示
「
空
」
的
實
義
，
第
一
個
要
解
破

對
自
我
身
心
「
據
點
」
的
堅
持
，
生
命
據
點
的
抹
除
才
能
達
到

解
脫
成
就
。
然
這
個
「
據
點
」
不
易
抹
除
，
所
以
從
另
一
個
角

度
來
看
一
切
皆
「
空
」
，
從
這
裡
看
一
切
都
沒
「
據
點
」
，
直

接
消
解
。
或
者
是
廣
談
一
切
存
在
，
最
後
歸
納
到
這
裡
也
同
樣

得
到
消
解
，
無
論
哪
一
個
法
門
都
是
在
處
理
這
個
問
題
。
說
一

切
法
「
空
」
不
是
客
觀
拿
來
作
學
問
的
，
也
不
是
在
建
構
理
論

，
之
所
以
說
「
空
」
是
為
了
破
除
最
深
密
，
最
堅
固
的
「
有
」

執
，
就
是
我
們
對
自
己
身
心
的
深
度
執
著
，
今
生
出
家
就
是
為

了
要
破
除
這
個
。
所
以
當
有
人
舉
證
你
的
錯
誤
時
，
這
正
是
丟

掉
包
袱
的
大
好
時
機
，
要
心
生
歡
喜
，
善
加
把
握
。
這
是
生
活

的
重
點
，
生
活
之
所
以
能
轉
「
境
緣
」
為
資
糧
，
就
在
這
一
念

心
下
有
所
分
野
，
「
修
行
」
如
果
在
這
一
念
心
下
迷
迷
茫
茫
，

那
就
太
空
泛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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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說
：
「
一
切
法
皆
空
」
，
那
麼
似
乎
「
看
不
到
」
機
會

了
，
我
們
是
否
應
該
想
盡
辦
法
來
突
破
那
個
「
看
不
到
」
，
以

這
樣
的
積
極
意
義
，
到
寺
院
修
行
。
「
修
行
」
有
很
多
方
式
，

可
以
以
歡
喜
心
來
做
事
而
累
積
福
報
，
這
當
然
也
會
轉
為
「
空

性
」
；
但
是
不
如
你
在
做
的
當
下
，
不
設
下
在
這
個
世
間
如
何

累
積
福
報
，
只
把
握
當
下
、
覺
知
當
下
。
試
問
，
為
什
麼
要
天

天
淘
米
、
煮
飯
？
如
果
「
米
」
是
真
實
的
存
在
，
吃
後
應
該
不

用
再
吃
了
，
那
為
什
麼
要
天
天
淘
米
、
做
飯
？
因
為
天
天
要
吃

，
當
下
看
住
！
看
住
！
如
果
能
使
自
己
這
樣
，
那
是
更
深
的
一

個
層
次
。
這
不
僅
僅
是
發
心
，
它
更
是
接
近
「
修
行
」
的
腳
步

，
到
達
穿
透
障
礙
，
顯
現
智
慧
光
芒
的
激
發
，
這
就
是
「
一
切

法
空
義
」
，
這
相
應
了
我
們
中
國
祖
師
的
「
挑
柴
運
水
無
非
是

道
」
了
。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釋
印
順
，
《
印
度
之
佛
教
》
（
北
京
：
中
華
書
局
，
二○

一
一

年
）
，
頁
二
一
一
。

 2.
釋
印
順
，
《
印
度
之
佛
教
》
，
頁
二
一
一
。

泰
國
僧
人
自
斷
頭
殉
道

泰
國
東
北
部
農
磨
蘭
普
府
（Nong 

Bua 
Lamphu

）
發
生

殉
道
事
件
，
一
名
僧
侶
使
用
「
自
製
斷
頭
台
」
，
將
自
己
的

頭
顱
砍
下
，
相
信
此
舉
能
「
即
刻
成
佛
」
。
不
但
如
此
，
現

場
其
他
弟
子
還
在
一
旁
念
經
，
沒
有
任
何
作
為
。
泰
國
官
方

已
展
開
調
查
，
並
將
起
訴
相
關
人
士
。

殉
道
的
是
六
十
八
歲
僧
侶
善
馬
功
（T

h
a
m
m
a
k
o
r
n 

W
a
n
g
p
r
e
e
c
h
a

）
，
他
在
該
寺
院
已
有
十
一
年
之
久
，
殉
道
當

時
，
是
他
的
侄
子
在
一
塊
刻
有
經
文
的
大
理
石
板
上
發
現
善

馬
功
的
屍
體
，
一
旁
有
一
座
自
製
的
斷
頭
台
，
嚇
得
他
趕
緊

報
案
。經

警
方
調
查
後
發
現
，
遺
體
旁
留
有
遺
書
，
遺
書
上
寫

道
，
砍
下
自
己
的
頭
顱
是
一
種
讚
美
佛
祖
的
方
式
，
為
此
已

經
計
劃
五
年
，
他
認
為
唯
有
獻
上
自
己
的
頭
顱
與
靈
魂
，
佛
祖
才

能
幫
助
他
在
投
胎
後
成
為
更
崇
高
的
精
神
存
在
。
再
者
，
他
所
使

用
的
斷
頭
台
及
相
關
凶
器
都
是
由
弟
子
與
信
眾
幫
忙
準
備
，
殉
道

當
時
還
有
不
少
弟
子
在
場
，
但
他
們
不
僅
沒
有
阻
止
，
甚
至
還
在

距
離
斷
頭
台
約
十
公
尺
處
的
講
經
亭
誦
經
。

對
此
殉
道
事
件
，
泰
國
佛
教
府
（N

a
t
i
o
n
a
l
 
O
f
f
i
c
e
 
o
f 

B
u
d
d
h
i
s
m

）
回
應
，
佛
教
中
並
不
鼓
勵
這
個
行
為
，
自
殺
是
違
反

戒
律
的
。
再
者
，
依
照
泰
國
法
律
顯
示
，
對
十
六
歲
以
上
自
殺
者

「
任
何
見
他
人
生
命
面
臨
危
險
，
卻
未
進
行
必
要
救
助
者
，
處
一

個
月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，
或
罰
一
萬
泰
銖
以
下
罰
金
，
或
處
以
徒
刑

並
易
科
罰
金
。
」
因
此
善
馬
功
的
弟
子
、
信
眾
協
助
其
殉
道
或
不

作
為
的
行
為
，
恐
怕
已
經
觸
法
。


